
單位：元

機關(單位)名稱 宣導項目、標題及內容 媒體類型 宣導期程 執行單位 執行金額 備註

花蓮縣政府

1.項目:資源連結與平台介紹

2.標題:花蓮縣勞工E網

3.內容:QR CODE連結與節點內容簡述

平面媒體 112.4-12月 勞資科 5,500

花蓮縣政府

1.項目：大專青年學生公部門暑期工讀計畫

2.標題：大專青年學生公部門暑期工讀計畫報名開

跑

3.內容：花蓮縣112年度大專青年學生公部門暑期

工讀計畫開跑囉，本計畫針對設籍花蓮縣4個月以

上之大專院校在學青年提供於公部門工讀機會，報

名至5月5日止。報名資格、報名方式、錄取方式、

薪資待遇、工讀職缺等相關資訊請至『花蓮縣政府

全球資訊服務網-最新消息』查詢下載。

1.平面媒體

2.廣播媒體

3.電視媒體
112.4.17-112.5.5 勞資科 50,900

花蓮縣政府社會處
宣導標題：112年「我的隱私，我來守護」

內容：性剝削防制宣導
廣播媒體 112.4.25 社工科 20,000 花蓮縣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

花蓮縣政府社會處
標題：什麼是『性同意權』?

內容：性侵害防治教育宣導。
廣播媒體 112.4.17 社工科 40,000 花蓮縣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

花蓮縣政府

1.項目：多媒體促進視障按摩消費行銷活動計畫

2.標題：花蓮五一按摩即時樂

3.內容：至本府輔導25處視障按摩服務據點消費滿

400元即送刮刮卡1張，千元全聯禮券等多項好禮等

你刮，中獎率高達9成，數量有限把握機會。

平面媒體 112.5.1-112.7.31 勞資科 39,000 花蓮縣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

填表人： 覆核： 機關首長：

填表說明：

2.宣導期程部分，請依委託製播宣導之涵蓋期程，並針對月(季)內刊登(播出)時間或次數填列，如110.6.1-110.6.30(涵蓋期程)；

110.6.5、110.6.6(播出時間)或2次(刊登次數)。

5.本表所稱之財團法人，係指政府捐助基金50%以上成立之財團法人。

花蓮縣政府社會處（含基金、財團法人）112年4月1日起至4月30日止辦理政策及業務宣導之執行情形表

1.媒體類型:本表係依預算法第62條之1規範，凡編列預算於平面媒體、廣播媒體、網路媒體(含社群媒體)及電視媒體辦理之政策及業務宣

  導，機關自行辦理為填表範圍。

3.執行單位:係指本府各單位及所屬機關業務承辦單位。

4.執行金額:請就當月刊登(播出)時間或次數估算其執行金額。


